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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江苏省南通卫生高
等职业技术学校圣女湖边，
我小心翼翼地从挎包里取出
了一个用细绳打了个心结的
信封。

这是刚刚收到的。
上午讲完课，正要走出

教室，一位漂亮可爱的小女

生递给我信封，信封上写着
“最高机密”。“陶老师，这是
我们班全体同学送给您的教
师节礼物，回家才能打开
哦。”

我一想，是快过教师节
了。

这已是第 36 个教师节
了。算一算，自从单位让我
来学校任外聘老师，时光飞
逝，一晃眼六个年头了。

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一
切正好。我打开信封，里面
是一张“好老师证。”

我笑了，这群可爱的孩

子。
翻开“好老师证”，我被深

深打动。虽然我连续多年被
评为南通卫校优秀带教老师，
虽然每一届学生都会送我各
种奇思妙想的礼物，但唯有这
张写着“永久有效”、由“中国
好老师评审委员会”评选、由
1603班全体同学颁发、附有

“教师节快乐”悄悄话的“好老
师证”，是我的最爱。

最让我心灵一颤的是“好
老师证”上这样一段话，“春蚕
一生没有说过自诩的话，那吐
出的银丝就是丈量生命价值

的尺子。敬爱的老师，您从未
在别人面前炫耀过，但那盛开
的桃李，就是对您最高的评
价。您的爱，如太阳一般温
暖，春风一般和煦，清泉一般
甘甜；您的爱，比父爱更严峻，
比母爱更细腻，比友爱更纯
洁；您——老师的爱，天下最
伟大，最高洁！”

我的眼睛湿润了。
模糊的视线中，仿佛来

到了我 17岁的那年。那一
年，我考取了南通卫校；那一
年，我跟校园里每个女孩一
样，笑容灿烂，心情放飞；那

一年，我也开始遇到了我人
生中的最难忘、影响我一生
的老师们。

许多年后，我就成了你
们，学生们也送来了我最期
待的礼物——一张“好老师
证”。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陶美霞

欢 迎 广 大 读 者 积 极 参
与有奖征文。来稿请同时
发 送 至 以 下 两 个 邮 箱 ：
1733623883@qq.com（报社邮
箱）；1311958130@qq.com（卫
校邮箱）

一张“好老师证”

晚报讯 8日上午，通州湾示范
区通海大道，执勤民警发现一大型客
车（非营运）车辆核载49人，实载50
人。依据相关条例，执勤民警对该车
驾驶员处以100元罚款、驾驶证扣3
分的处罚。

近期，全国发生多起因违反规
定载人、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造成
的群死群伤事故。为加大对该类违
法行为打击力度，全力压降重特大事
故，连日来，通州湾示范区交警十大
队开展下海作业车辆违反规定载人、

载客汽车超员等违法行为集中整治工
作，对途经检查点的厢式货车、载客汽
车、农村面包车，逢车必查，逢厢必开，
针对车厢载人、车辆超载、人货混装、
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并责
令整改。

此次集中整治行动，共检查车辆30
余辆，查处大型客车（非营运）超员1起、
非法改装1起，有效地震慑了抱有侥幸
心理、试图依靠“运气”逃避违法犯罪的
驾驶人，取得了良好效果。

记者吴霄云

一男子非法提供流动加油服务，
在居民区附近引发火灾。

昨天，这起危险作业案在崇川法
院开庭宣判，被告人潘某被判处有期
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这也是全省宣
判的首例危险作业案。

流动加油车爆燃酿火灾

装载大量汽油的流动加油车在道
路上行驶，在城市角落甚至是人流密
集的小区藏匿，安全隐患巨大，但因为
有利可图屡禁不止，成为游走在城市
中的“定时炸弹”。

2020年5月至2021年4月，潘某
在没有取得危化品作业许可、没有经过
专门训练、没有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的情
况下，使用改装面包车擅自从事流动
加油作业，共计销售汽油6000余升。

今年4月27日，潘某在崇川区阳
光花园和黎明花园之间的大码头巷路
边流动加油作业时，采用电瓶搭电驱
使油泵的方式泵油，产生的电火花遇
汽油蒸汽爆燃成灾。火灾造成潘某下
肢烧伤、停放在周围的3辆汽车和1
辆电瓶车烧损、2台居民空调外机烤
损，后因消防救援大队及时到达扑救，
才未酿成严重后果。

经价格认定，被损坏的3辆汽车损
失共计26000余元。案发后，潘某家属
代为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

擅自从事非法作业构罪

事实上，这次爆燃事故发生前，潘
某就曾两次被公安机关查处。

今年1月18日，他因非法储存、
运输危险物质被崇川公安分局行政拘
留10日。4月15日，又因涉嫌危险作
业罪，被崇川公安分局抓获后取保候
审。但潘某并未引以为戒，还在取保
候审期间再次非法加油。

4月27日造成火灾时，其尚在取
保候审期内。火灾事故发生两天后，
潘某被刑事拘留。

“过去在立法上没有对危险作业
罪予以明确，对于非法流动加油没有
有效的惩处手段，被告人曾经因为同
样的行为被查处过，但仅被行政拘留
了10天，低门槛、低成本导致非法流
动加油屡禁不绝。”崇川法院副院长潘

建明介绍，危险作业行为极易导致重
大生产安全事故，几乎是所有责任事
故犯罪的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其实
际危害日益凸显，遏制、预防危险作业
行为的社会治理需求迫切增长。因
此，2021年3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
案（十一）》增加《刑法》第134条之
一，对危险作业罪作出了具体规定。

法院经审理认为，潘某未经国家
有关部门的许可，擅自从事危险物品
的经营、存储，其行为对其本人和其他
不特定社会公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产
生威胁，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
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应当以危
险作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潘某之前已因非法加油被公安机
关行政处罚，在取保候审期间又非法加
油引发火灾，本不宜适用非监禁刑。但
考虑到潘某家庭情况特殊，妻子已经去
世，儿子因车祸致颅脑重度损伤仍在
住院治疗，儿媳即将生产，法院从人文
关怀的角度出发，对潘某适用缓刑。

严守法律和安全底线

流动加油车危害到底有多大？该
案承办法官王冯介绍，此次事故的火
点距离居民住宅极近，火灾造成小区
围墙烧损，失火面包车内很长时间后
依旧残余汽油味，旁边10余米高处树
叶被烤焦。

汽油属于甲类易燃易爆化学品，
一旦发生燃烧极易引发爆炸，且扑救
不能使用水，必须使用泡沫或者沙土
等。“装汽油不能用塑料桶，容易产生
静电；容器密闭性不好的话，极易挥
发，产生油气混合物引发爆炸。”据作
为专家证人出庭的火灾调查员介绍，
本次事故中，汽油燃烧已产生流淌火、
爆炸等危险，结合居民小区环境，极容
易产生重大伤亡事故。

“缺乏法律知识，求财心切，对法
律缺乏敬畏，是潘某走上犯罪道路的
原因。”王冯希望以此案警示民众，树
立法治意识、安全意识和正确的致富
观，切莫走上歧途。
本报通讯员徐振宇 本报记者王玮丽

“感谢张法官为我们老百姓着想，
把调解放到医院来，真的大大方便了
我们。”8日，如皋市人民法院高新区
法庭审结了一起继承纠纷，当事人在
医院住院部达成调解协议后对承办法
官张蓉蓉说。

1999年，原告钱某兵与案外人姚
某在同居期间共同购买了一套房屋，
姚某与房产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
同，此后一直未进行房产登记。2021
年，姚某去世。姚某生前与钱某兵曾
达成协议，约定将该房产中姚某的份
额赠与钱某兵。钱某兵便以此诉至法
院，请求姚某的两名继承人，即姚某之
母刘某、姚某与钱某兵同居期间生育
的唯一儿子小钱协助其办理案涉房产
的登记手续。

拿到案件诉讼材料后，承办法官
张蓉蓉通过原告了解到，刘某因病目
前正在如皋市某医院住院治疗，不方
便到庭参加诉讼。于是，张蓉蓉决定
通知案件其他当事人到刘某住院病房
进行调解。在与医院沟通好庭审相关
事宜后，她带着书记员以及电脑、打印
机等设备来到刘某的病床前，开始了

这次特殊的调解。
在详细了解案涉房产的来龙去脉、

继承人的范围以及协议的有效性后，张
蓉蓉耐心地展开调解工作。在她的努力
调解下，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两
被告对原告的请求无异议，愿意协助办
理登记手续。对法官上门提供庭审服
务，双方当事人都表示感谢。

本报通讯员覃杰 蒋春燕
本报记者王玮丽

面包车变加油车，爆燃引发火灾
崇川法院宣判全省首例危险作业案

全力压降重特大事故

通州湾示范区整治下海作业车辆

让诉讼服务更便民

法官在病床前开展调解纠纷

法官提醒

特殊的调解。


